中卫市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局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单

（行政机关）

	单位

名称
	中卫市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局
	单位地址
	行政新区利民街3号

	法定

代表人
	黄宗玺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11642300MB1557732F

	主要

职责
	贯彻实施国民健康政策，执行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法律法规、政策、规划。起草相关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贯彻执行卫生健康和中医药方面的有关标准、技术规范和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乡镇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和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携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协调推进沙坡头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建议。负责组织实施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管办分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

（二）组织实施沙坡头区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坚持预防为主，健全多渠道、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形成兼顾常态和应急等方面的监测预警体系。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三）组织实施沙坡头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政策，提出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机构的政策建议。负责沙坡头区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临床用药等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四）负责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中医养结合工作，承担老年疾病防治、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服务工作。

（五）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展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提出基本药物价格的政策建议。

（六）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职业卫生违法违规行为；组织贯彻国家、自治区和中卫市爱国卫生政策；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

（七）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实施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准入和资格标准，严格落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

（八）拟订并组织实施沙坡头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实施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机构的政策。

（九）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十）指导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工作，指导乡镇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十一）负责卫生健康宣传促进工作。组织实施卫生健康对外交流合作工作。

（十二）负责拟定保障沙坡头区干部、人才健康相关措施并指导落实。负责沙坡头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重要宾客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十三）完成沙坡头区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

机构

情况


	机构

名称
	主要职责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健康

教育所
	健康沙坡头区建设暨健康水平提升行动相关工作

（一）负责健康沙坡头区建设暨健康水平提升行动的实施。

（二）落实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等18个专项行动。

（三）推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等十大工程建设。

（四）组织开展健康沙坡头区行动暨健康水平提升行动监测评估，掌握各项行动进展情况及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一）实施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开展健康科普知识“六进”（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活动。

（二）参与组织地方病、重点疾病防治、重大卫生日宣传活动。

（三）负责卫生系统对外宣传活动，创新健康科普宣教形式。

（四）承担健康素养监测、烟草流行状况监测等工作，提高全人群健康素养水平。  

三．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一）落实每周五“卫生日”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机制，加强重点场所环境卫生及镇容镇貌综合整治。

（二）开展以消除病媒生物孳生场所为重点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三）推进控烟工作，全力消除烟草危害。


	胡媛
	0955-

7988671

	主要承担法制业务的科室
	综合业务室

	执法

类型
	行政

许可
	√
	行政裁决
	
	行政

收费
	
	行政

征收
	
	行政

确认

（登记）
	

	
	行政

强制
	
	行政检查
	
	行政

处罚
	
	行政

给付
	√
	其他
	√

	执法

依据（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助产技术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1年修正）《宁夏回族自治区精神卫生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例》《消毒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监督机构及电话
	综合业务室 0955-7988665


